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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秘書處為 2014年 12月 2日會議  
擬備的最新背景資料簡介 

 

就截取通訊及監察事務專員向行政長官提交的  
周年報告內提出的事項的研究結果  

 
 
目的 

 
  本文件旨在綜述保安事務委員會 (下稱 "事務委員會 ")
過往就截取通訊及監察事務專員 (下稱 "專員 ")向行政長官提交

的周年報告中提出的事項的研究結果所作的討論。  
 
 
背景 

 
2.  根據《截取通訊及監察條例》 (第 589章 )(下稱 "該條例 ")
第 49條，專員須就每段報告期間向行政長官提交報告。報告須

在有關報告期間屆滿後的 6個月內提交，而行政長官須安排將

報告的文本提交立法會會議席上省覽。  
 
3.  在 2006年審議《截取通訊及監察條例草案》期間，政府

當局曾作出多項承諾，包括向事務委員會匯報政府當局就專員

在提交行政長官的周年報告中所提事項進行研究的結果。  
 
 
事務委員會的商議工作  
 
4.  自該條例於 2006年 8月 9日生效以來，專員曾先後向行政

長官提交 7份周年報告。事務委員會曾在多次會議上討論政府

當局就該等周年報告所提事項進行研究的結果。事務委員會

所作的商議綜述於下文各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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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法機關人員的態度問題及遵守法定規定的情況  
 
5.  有委員關注到，專員批評執法人員所接受與該條例相關

的訓練不足，以及他們敷衍散漫。部分委員關注到，執法人員

仍然不熟悉該條例機制的規則及程序。有意見認為，當局應為

新任及現任的人員 (包括督導級人員 )提供足夠的訓練，並應盡量

減少輪換從事截取工作的人員。  
 
6.  據政府當局表示，因應專員在各份報告中提出的建議，

當局在過去數年曾多次修訂實務守則。政府當局明白到，讓與

該條例相關的現任及新任執法人員熟悉該條例及實務守則所訂

的要求 (包括任何新訂的要求 )，相當重要。就此，有關執法機關

已獲指示為相關人員提供適當的啟導訓練及複修訓練。專員指

某些執法人員態度敷衍散漫的評語，主要與填寫和查核監察

器材作非該條例用途的登記冊有關。  
 
7.  委員察悉，新加入執行監聽職務的前線及督導級執法人

員獲提供啟導訓練，內容包括監聽系統的操作、實用監聽技巧，

以及小組法官就訂明授權及法律專業保密權施加的條件。當局

編制了訓練課程，以提高執法人員對該條例規定的認識，並促使

他們對與該條例有關的事宜秉持恰當而審慎的態度。當局已

要求有關執法機關盡量減少輪換從事截取工作的人員。  
 
防止執法人員濫用權力  
 
8.  部分委員察悉截取通訊及秘密監察對打擊嚴重罪行

至關重要，但同時亦關注到執法機關可能會濫用權力。  
 
9.  委員獲悉，根據該條例，所有截取行動均須獲得小組法
官的訂明授權。執法機關的申請人提出訂明授權的申請時，須
同時向小組法官提交誓章或書面陳述，說明他對涉及法律專業
保密權的可能性的評估，以便小組法官發出訂明授權。假如隨後
出現任何可能影響評估的變化，有關執法機關須通知小組法
官，小組法官會決定訂明授權應否繼續，或須否施加任何條件。
執法機關須在指定時限內向監督執法機關遵守該條例的專員
提交報告。倘若出現有違規或不當情況的個案，執法機關會在
考慮專員的意見和建議後，按有關執法機關的既定機制採取
跟進行動。如對有關人員採取紀律行動，有關執法機關會考慮
專員的意見 (如有的話 )，然後才對有關人員採取行動。  
 
保護享有法律專業保密權的資料及保障市民大眾的私隱  
 
10.  有委員關注到，執法機關提出截取通訊的要求當中，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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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資料享有或可能享有法律專業保密權的要求日益增多，但
專員卻無法核實該等個案。  
 
11.  據政府當局表示，執法機關如進行可能涉及享有法律
專業保密權的資料的行動，或在無意間取得享有法律專業保密
權的資料，便須通知專員。執法機關的申請人須在用以支持他
的申請的誓章或陳述內，說明他對可能涉及享有法律專業保密
權的資料的評估。應專員的要求，所有截取成果及相關紀錄已
予保存，以便專員及其指定人員就特殊個案或隨機抽取的個案
查核截取成果；另設有稽核紀錄，記載所有取用截取成果的情
況。為免被視為行事凌駕法律，專員選擇暫時不聆聽截取成果，
直至對該條例的有關修訂獲制定成為法律為止。  
 
12.  部分委員認為，在任何情況下，均不應准許執法人員
監聽客戶與律師事務所之間的任何通訊。監聽該等通訊的執法
人員，應根據該條例予以起訴。  
 
13.  據政府當局表示，法律專業保密權受普通法及《基本法》
第三十五條所保障，保證 "香港居民有權得到秘密法律諮詢 "。該
條例並無阻止執法機關截取律師的通訊，惟有關截取工作須根
據該條例規定的訂明授權進行。對法律專業保密權的保障，該
條例第3條規定，在發出訂明授權、將訂明授權續期或訂明授權
持續有效時，須考慮所有相關情況，並平衡各方的利益，包括
保障私隱和法律專業保密權。該條例附表 3亦規定，執法機關
在提出截取通訊的申請時，須評估取得享有法律專業保密權的
資料的可能性。根據該條例第 31條，除非存在特殊情況，否則
訂明授權不可載有藉提述於某律師的辦公室或其他有關處所或
住所使用的任何電訊服務的條款。該條例第 62條進一步保證：
"儘管享有法律專業保密權的資料是依據訂明授權被取得，該等
資料繼續享有保密權 "。當局已採取行政措施，增補有關的法定
保障條文。  
 
涉及新聞材料的個案  
 
14.  部分委員察悉 2012年有 3宗關於新聞材料的報告，他們
關注到，執法機關的申請人若在提出申請時表明會取得新聞材
料，會否獲批訂明授權。委員亦對執法機關或會提出訂明授權
申 請 而 沒 有 通 知 小 組 法 官 可 能 會 取 得 新 聞 材 料 的 情 況 表 示
關注。  
 
15.  據政府當局表示，倘若可能會取得新聞材料，不會出現
執法機關提出訂明授權申請而沒有通知小組法官的情況。該條
例規定，申請人在申請訂明授權時，須列明是否有可能會藉進
行該項尋求授權的截取或秘密監察而取得可能屬新聞材料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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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資料。凡已取得可能屬任何新聞材料內容的資料，執法機關
便須就此等個案通知小組法官。在 2012年的 3宗新聞材料個案
中，小組法官在其中一宗個案的訂明授權上施加了附加條件；
而在另外兩宗個案中，執法機關則向小組法官提交了 REP-11 1

報告和終止報告，小組法官隨即撤銷訂明授權。  
 
專員聆聽截取成果的權力和職權及修訂法例的需要  
 
16.  事務委員會察悉，政府當局未有採納專員的建議，賦權

專員及其指定人員檢查截取及秘密監察成果。專員認為，賦予

專員本人及其指定人員聆聽和檢視截取及監察成果的權力，可

對不守法規或隱瞞情況發揮強力的阻嚇作用。部分委員認為，

專員應獲明文賦權聆聽截取成果，從而有效地監察執法機關

遵從該條例規定的情況。  
 
17.  據政府當局表示，原則上對專員所提有關賦權其本人聆

聽截取成果的建議並無異議，但其他奉行普通法的司法管轄區

並無賦予類似監管機構此項權力。依政府當局之見，應在保障

私隱和利便專員履行監管職能之間取得平衡。政府當局經檢討

該條例後，於 2013年 7月向事務委員會匯報其各項建議，當中

包括修訂該條例  ⎯⎯  
 

(a) 為使專員履行其在該條例下的職能，應訂立明確的

條文，賦權專員可要求任何公職人員或任何其他

人士提供 "受保護成果 "，不論有關成果是否包含

享有法律專業保密權資料，以供專員查核；及  
 
(b) 讓受保護成果及包含享有法律專業保密權資料的

成果按現行法例須予以銷毀的規定，須視乎專員

是否要求保留任何該等成果，以供其查核。  
 

18.  委員察悉，政府當局已發出修訂法例的草擬委託書，以

落實前任專員的建議。政府當局正與律政司就法例修訂展開工

作；在過程中若有需要，會與專員和小組法官溝通。據政府當

局表示，當局正進行工作，以期於 2014年內向立法會提交對該

條例的相關法例修訂。  
 
違規個案的提交文件規定  
 
19.  部分委員察悉涉及 3名涉事人員記不起發現錯誤的確實

                                                 
1  執法機關使用 REP-11表格向有關當局報告關乎某訂明授權的情況出現實質轉

變或原先提供的資料在要項上不準確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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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的違規個案，並質疑為何不同職級之間就有關個案所作的

內部通訊沒有任何書面紀錄。他們要求當局提供資料，說明執

法機關對備存部門紀錄有否任何規定，以利便進行內部監察並

供專員檢查。  
 
20.  據政府當局表示，政府檔案處已制訂有關管理檔案的程

序和指引，以確保政府檔案妥善管理。各政策局及部門 (包括各

執法機關 )應開立和收納足夠但不過量的檔案，以滿足其運作、

政策、法律及財政方面的需要。儘管該實務守則提供檔案管理

的概況，但根據該條例的機制，執法機關須進一步遵守專員在

報告異常或違規個案方面更為嚴謹的規定。除了就每宗該等事

件提交詳細的調查報告外，執法機關更須保存該等個案的所有

書面文件及檔案紀錄，以供專員審查。  
 
非政府機構截取通訊及監察的事宜  
 
21.  部分委員關注到，該條例僅規管 4個指定的執法機關。

他們詢問政府當局有否計劃把該條例的適用範圍擴展至市民及

私家偵探。  
 
22.  據政府當局表示，該條例旨在賦權 4間指定的執法機關

進行合法的截取通訊及秘密監察行動，以防止及偵查嚴重罪

行，保護公眾安全。關於非政府機構截取通訊及監察的事宜，

法律改革委員會 (下稱 "法改會 ")曾於 1996年至 2006年期間發表

5份與私隱有關的報告，包括有關規管截取通訊及規管秘密監察

的報告。政府當局察悉，該等報告發表後，傳媒及記者深切關

注到，有關建議可能會影響新聞自由。鑒於所涉及的問題相當

複雜及敏感，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分階段處理有關報告，並慎重

考慮所有有關各方的意見。法改會就纏擾行為發表的報告所提

事項爭議較少，政制及內地事務局會先處理。謹請委員察悉，

在政制事務委員會 2014年 6月 16日的會議上，該事務委員會獲告

知，鑒於公眾關注反纏擾行為法例對新聞自由及表達自由的影

響，政府當局認為現時未有合適的條件讓當局就此再作跟進。  
 
監察器材  
 
23.  部分委員關注當局有否規管監察器材的使用。委員察

悉，當局對所有監察器材均管制嚴謹，包括使用監察器材作非

該條例所訂的用途。  
 
24.  有意見認為，當局應採取措施，例如採用密封裝置，以

防止可能會從監察器材移除記憶卡，以及把這些記憶卡所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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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數據抄送至其他器材。委員獲告知，現已設有機制及程序，

以防止從監察器材移除記憶儲存媒體。  
 

 

相關文件 

 
25.  相關文件一覽表載於附錄，此等文件已登載於立法會

網站。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4年 11月 27日



 

 

附錄 

 

就截取通訊及監察事務專員向行政長官提交的  
周年報告內提出的事項的研究結果  

 
相關文件 

 
 

委員會 

 

會議日期 文件 

保安事務委員會  
 

2007年 11月 6日  
(議程第V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保安事務委員會  
 

2007年 12月 6日  
(議程第 I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保安事務委員會  
 

2009年 2月 16日  
(議程第 I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保安事務委員會  
 

2009年 3月 3日  
(議程第 IV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保安事務委員會  
 

2009年 12月 7日  
(議程第 I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保安事務委員會  
 

2010年 7月 6日  
(議程第 III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保安事務委員會  
 

2010年 11月 29日  
(議程第 I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保安事務委員會  
 

2011年 12月 5日  
(議程第 I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保安事務委員會  
 

2012年 1月 3日  
(議程第VI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立法會  2012年 1月 18日  就 "截取通訊及監察

事 務 專 員 向 行 政 長

官 提 交 的 2010 年 周

年報告 "動議的議案  
 

http://www.legco.gov.hk/yr07-08/chinese/panels/se/agenda/seag1106.htm�
http://www.legco.gov.hk/yr07-08/chinese/panels/se/minutes/se071106.pdf�
http://www.legco.gov.hk/yr07-08/chinese/panels/se/agenda/seag1206.htm�
http://www.legco.gov.hk/yr07-08/chinese/panels/se/minutes/se071206.pdf�
http://www.legco.gov.hk/yr08-09/chinese/panels/se/agenda/se20090216.htm�
http://www.legco.gov.hk/yr08-09/chinese/panels/se/minutes/se20090216.pdf�
http://www.legco.gov.hk/yr08-09/chinese/panels/se/agenda/se20090303.htm�
http://www.legco.gov.hk/yr08-09/chinese/panels/se/minutes/se20090303.pdf�
http://www.legco.gov.hk/yr09-10/chinese/panels/se/agenda/se20091207.htm�
http://www.legco.gov.hk/yr09-10/chinese/panels/se/minutes/se20091207.pdf�
http://www.legco.gov.hk/yr09-10/chinese/panels/se/agenda/se20100706.htm�
http://www.legco.gov.hk/yr09-10/chinese/panels/se/minutes/se20100706.pdf�
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panels/se/agenda/se20101129.htm�
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panels/se/minutes/se20101129.pdf�
http://www.legco.gov.hk/yr11-12/chinese/panels/se/agenda/se20111205.htm�
http://www.legco.gov.hk/yr11-12/chinese/panels/se/minutes/se20111205.pdf�
http://www.legco.gov.hk/yr11-12/chinese/panels/se/agenda/se20120103.htm�
http://www.legco.gov.hk/yr11-12/chinese/panels/se/minutes/se20120103.pdf�
http://www.legco.gov.hk/yr11-12/chinese/counmtg/motion/cm0118-m1-wordings-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1-12/chinese/counmtg/motion/cm0118-m1-wordings-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1-12/chinese/counmtg/motion/cm0118-m1-wordings-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1-12/chinese/counmtg/motion/cm0118-m1-wordings-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1-12/chinese/counmtg/motion/cm0118-m1-wordings-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1-12/chinese/counmtg/motion/cm0118-m1-wordings-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1-12/chinese/counmtg/motion/cm0118-m1-wordings-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1-12/chinese/counmtg/motion/cm0118-m1-wordings-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1-12/chinese/counmtg/motion/cm0118-m1-wordings-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1-12/chinese/counmtg/motion/cm0118-m1-wordings-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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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 

 

會議日期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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